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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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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水产流通与加
工协会牵头制定的《生食三文
鱼》团体标准出台，将淡水养殖
的虹鳟定义为三文鱼的一种。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几乎是一
边倒地质疑和反对。

虹鳟鱼到底是不是三文
鱼？企业、专家、消费者各执一
词。面对各方争论，行业协会
及时牵头出台相关标准，答疑
解惑、填补空白，改变此前类似
市场风波中标准滞后、千呼万
唤始出来的局面，本该得到点
赞，可为何会遭到舆论质疑呢？

问题在于标准的科学性、
权威性欠缺。此次出台的《生
食三文鱼》团体标准，在未给出
合理解释的情形下，简单地将

虹鳟鱼定义为三文鱼，扩展了
三文鱼的范畴，打破了消费者
关于三文鱼为深海鱼的认识。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
为枳”。仅仅一条江河的间隔，
就会有“叶徒相似，其实味不
同”的巨大区别，何况“海水”与
“淡水”对鱼类的影响，恐怕比
“橘生淮南淮北”的差异更大。
更进一步说，即使标准制定方
能从学术上证明虹鳟在营养价
值、口感等各方面与大西洋鲑
无异，要想打破大众已经接受
了的约定俗成的概念，仍需进
一步拿出科学论证，全面详实
地回应公众对于寄生虫风险、
储运加工条件等问题的疑虑。

更何况，虹鳟是否可归属

三文鱼，虽貌似一个学术与产
业问题，但其影响着消费者的
“胃口”，更是一个市场问题。
根据行业协会的团体标准，今
后，商家可“名正言顺”地将虹
鳟冠上三文鱼的名称出售。虽
说团体标准交由市场竞争、实
现优胜劣汰，但以《生食三文
鱼》标准为例，“海水”鱼和“淡
水”鱼的市场供应量、份额和价
格等都会发生变化，在供需双
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优”
未必胜，“劣”未必汰，影响市场
公平竞争格局。此外，对消费
者而言，虹鳟与大西洋鲑售价
相差数倍，肉眼又难以辨别，极
有可能花了大价钱买回不喜爱
的鱼，实则也是对消费者知情

权、自主选择权的伤害。
标准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也是市场竞争的“利器”。目
前，国际标准的竞争也以团体
标准为主。相较于国家标准，
团体标准灵活性高，对问题反
应速度快，能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是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国实行标准化改革后，
首次给予了团体标准法律地
位，并免予行政审批，积极鼓励
团体标准发展。

但团体标准的属性决定了
其天然基因里携带着团体利
益。如何在团体利益与公众利
益之间实现平衡呢？对团体标
准制定者而言，以标准为其利
益代言是竞争的新手段，但标

准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果一
份标准仅仅代表团体利益而缺
乏科学性，甚至忽视公众诉求、
牺牲公众利益，那么，其执行力
必然打折扣，最终也将遭到市
场淘汰。

团体标准是个好工具，但
一定得用好、管好。相关部门
在大力鼓励和发展团体标准、
发挥团体标准重要作用的同
时，应当避免团体标准成为团
体利益的“工具”。要为团体标
准立好规矩，放开准入但不放
松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让团体标准既保持竞争性，同
时也不失公益性，为产业发展
立好“路标”，为消费者维权提
供有力保障。 （人民日报）

□ 嘉木

团体标准要用好管好

面对各个地方标准相互
“打架”的情况，我们希望国
家标准能够早日出台实施，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现行标准
各自为政的问题。

9月4日，卫龙食品在官
方微博发表声明：关于我公
司含有山梨酸及其钾盐、脱
氢乙酸及其钠盐致使“辣条
抽检不合格”的情况，我公司
郑重声明，我公司产品完全
合法合规。

卫龙之所以发出此番声
明，是因为 8月 30日湖北省
食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其在
抽检中发现不合格样品21批
次，其中就包括卫龙生产的
辣条产品。不少网友表示，
“我吃了十年，还有救吗？”
“我从小学吃到现在，才告诉
我不合格？”

据媒体报道，湖北食药监
局之所以认定卫龙辣条产品
不合格，是因为根据湖北省
的地方标准，辣条产品含有
山梨酸及其钾盐和脱氢乙酸
及其钠盐（食品防腐剂）即为
不合格。而卫龙提出不同意
见，是因为其认为按照河南
省的相关地方标准，辣条产
品是允许含有上述添加剂成
分的。

也就是说，此次卫龙的合
格与否之争在于湖北和河南
两地所执行的地方标准不
同，这才导致同样的一包辣
条在不同地区出现了合格与
不合格两种截然不同的认定
结果。如果说国家层面有此
类的生产标准，那无论是何
地的食品生产企业，理应都
以此为生产标准。

可记者查询后发现，关于
调味面制品食品添加剂使用

的国家标准尚未落地。2018
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味面制品》等4项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其中
认为，调味面制品食品添加
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中
方便米面制品的规定。如果
按照此标准，辣条可添加山
梨酸及其钾盐，不可添加脱
氢乙酸及其钠盐。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6
年年底，全国拥有调味面制品
食品生产企业 580家；2016
年，全国年总产值330亿元，市
场销售额510亿元。辣条行业
已然发展壮大不容忽视。

在国家标准尚未正式执
行之前，各地的辣条生产厂
商理应严格执行地方标准。
可问题是各个地方现行的相
关标准并不统一，添加剂使
用的种类以及用量都有所差
别，这无疑给各地的生产企
业和监管部门也带来了不
便。难道同一款产品还要根
据各地不同的生产标准，指
定区域销售不成？

食品安全无小事，以这次
湖北食药监局检测出的添加
剂成分为例，在摄入后对人
体是否有害、适合的添加量
又该是多少，究竟是河南省
的标准太宽松，还是湖北省
的标准太严格，都应有个客
观公正的解释。

面对各个地方标准相互
“打架”的情况，不论是保障
消费者的健康安全，还是维
护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以
及统一监管的层面出发，都
希望国家标准能够早日出台
实施，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现
行标准各自为政的问题。

讲故事、编故事，是自古有
之的惯用营销手法。一种普通
的地方小吃，传说有帝王将相
曾品尝过；一家名不见经传的
小酒坊号称曾给朝廷进贡……
商家讲得头头是道，听者不过
哈哈一笑，都知道故事里的事
不能当真。可随着社会发展，
商家编故事的水平也与时俱
进，故事的主角换成了大师、专
家，还辅以文化内涵，让宣传一
下子就超越了传说，从“纯属娱
乐”变成“言之凿凿”，迷惑性更
强了。

编故事营销的本质是消费
欺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
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
利。编故事者云山雾罩的说
法，无非是想要制造噱头，忽悠
消费者。一些茶商透露，当地
某些所谓大师茶，用的原料和

其他茶差别不大，最多不过是
有大师在制茶过程中监制，有
的纯粹只是大师签了一个名，
茶叶的价格就立即上涨几倍甚
至十几倍。

品茶、藏茶本是一大雅事，
也是文化传承，可如今“天价
茶”“高价茶”乱象频出，却是对
我国茶文化的亵渎。茶是健康
饮品，但茶的消费市场并不健
康。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不要
为了面子或情怀消费，偏离饮
茶的本质，理性消费也有助茶
叶市场回归理性。有一则报道
很值得我们反思：枸杞穿上“华
服”在国内市场身价倍增，但在
国外市场却被冷落。宁夏一些
企业带着用铁盒、木盒、陶瓷罐
等包装精美的土特产枸杞参加
全球最大农业、食品与园艺展
——2014“柏林国际绿色周”参
展时，遭到当地消费者排斥。
中外消费者的不同态度，再次

折射出二者消费观念的差异。
一个讲排场、讲面子；一个看重
实惠与环保。无疑，国外消费
者的消费观念更成熟、理性，值
得我们学习。

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对
茶叶市场具有依法规范的责
任。据了解，媒体曝光后，福
建省南平市已经表示，要坚决
扼制“天价茶”，确保广大消费
者都能喝上质量可靠、价格合
理的正宗武夷岩茶。态度很
端正、措施也很有针对性，但
措施要想发挥作用，关键还在
于落实。如果只说不落实，那
可能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作
祟。其结果不仅坏了“武夷岩
茶”的口碑，还会给国人留下
一个骗人的历史笑话。因此，
依法严肃查处编故事欺诈消
费者的商家，实际上是维护广
大茶商及消费者的利益，也是
对茶文化尊严的捍卫。

网红辣条合不合格
应该听谁的？

天价茶是消费欺诈

近日,有媒体报道
“天价武夷岩茶”价格
动辄每斤上万元、十
几万元、几十万元，其
中一款茶售价竟高达
每斤520万元。实际
上，这些冠以大师茶
名号的天价茶叶名不
副实，不仅欺骗了消
费者，也砸了自己的
招牌，是对高雅茶文
化的一种亵渎。


